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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園生活中位於權力弱勢位置，卻高度受校園公共事務決策影響的學生，其

表意權利與影響公共政策形成的能力，卻脆弱且不堪一擊。作為校園的主體，

參與並影響校園公共政社的制定與提出意見，學生對於改善校園生活責無旁

貸。 
 
◎校規制定過程 
校規制定之程序各校有別，但大致需經過「校規修訂委員會」，通過後送交校務

會議，有的學校與服裝儀容校服相關規定須先經「校服制定委員會」，再送交校

規修訂委員會。會議的組成與主導權，對於議案的影響力就大過了論述正當性

與說理。會議的組成通常有行政代表（各處室組長主任等等）、教師代表（各科

或各年級導師或教師會）、家長會代表、學生代表（通常是各年級）等成員組成，

故若非經教育局／部下令，學生除非提出經校方背書的提案，否則通過希望渺

茫。再加上因為先驗的師生間權力不對等，延伸到本應平等的會議上委員間的

關係。 
 
這樣的情況下，每每出現教師委員斥責學生委員不守本分態度不佳等影響會議

公正之情事，讓學生之公益再度受到擠壓。再加上，會議的組成與比例，也是由

校方在師生人數選書的狀況下訂定，使得翻轉這樣會議不平等的可能性微乎其

微。 
 
〈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〉第二條規定，「學校訂定教師輔

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宜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，經有合理比例之學生代表、教師

代表、家長代表及行政人員代表參與之會議討論後，將草案內容以適當之方法

公告，廣泛聽取各方建議，必要時並得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。前項學生代表人

數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，宜占全體會議人數之五分之一以上；於國民中小學，

宜占全體會議人數之十分之一以上。」這項規定保障了資訊公開的機會與學生

人數比例的下限，然而因為本法規僅使用「宜」，使校方能用許多話術逃避此公

共責任與法規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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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校務會議學生代表 
依〈高級中學教育法〉第25條，「校務會議，由校長、各單位主管、全體專任教師

或教師代表、職員代表、家長會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成之；其成員之

人數、比例、產生及議決方式，由各校定之，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。」因此每

校校務會議中至少需有一名學生代表，否則就違法。少數較進步的學校，其代

表從兩人、三人到五人不等。 
 
校務會議是全校層級最高的會議，所有的議案最後都會在校務會議通過。在這

樣的場域，有許多事與學生切身相關。學生之間也有不同的想法與意見，深具

異質性如同老師之間。在討論其他案子時，學生只會有個位數人發表意見，絲

毫沒有更多不同意見被聽見的機會，大大減低溝通與消弭歧見的效果，也阻擋

更多人參與校園的公共事務，讓他被少數人把持。最後，表決的票數以及其增

加的效果倒是沒得討論的事。如此懸殊的差距，就算取得一些老師的支持，再

加上舉手舉腳，真的是只能碰運氣。 
 
極低的學生出席人數經過多年的討論，這樣的三級會議還是沒有離開我們。第

三階級背負與整合再多的意見，去開了三級會議了還是一票，第一、二階級不

必擔心，依然可以隨心所欲。正是因為我深知自己無法代表很多的學生，我所

努力的方向一直是讓大家可以選擇做怎樣的自己，穿怎樣的衣服，開會時說什

麼話。歷史會給我們一盞燈，許多社會的進步都是慢慢改變的，一百年前，仕紳

階級的語言是「女權很危險」，不論是參政權或是許多基本的保障都付之闕如。

幾十年前，種族依然隔離。到現在，如果在有人批評女人與黑人的權利，是越來

越不會被接受的。台灣的殷鑑不遠，二十幾年年國會全面改選前的萬年國代與

立委，要求增加民選席次或是改選者被視為洪水猛獸，至今這成為大家相信的

民主價值。在教育現場，近些年禁止廢除髮禁，雖然還是有學校偷雞摸狗，但

至少已經成為大部分人認可的價值。當初倡議廢除髮禁時，那些反對者聲嘶力

竭，擔心道德淪喪社會瓦解，現在看起來雖然可笑，但當時許多人沒有看穿。 
 
較大的問題是，校內許多行政人員畏於資深教師的壓力，即使不反對開放某些

限制，仍期待在教育部統一下令後在實行，這樣就不需背負同僚的指責與壓

力。因此教育部也應意識到其社會責任，督促各校貫徹學生權利的落實，不是

拿著各校自主的大纛，放任各校侵害人權。 
 
◎結語 
校園內民主改革的進程，壓力不只來自校方、家長、校友、社會大眾，也來自學

生。不同立場的學生常對改革的議程有所質疑，認為保守也有保守的聲音。然



而學權的精神，即是邁向與促進每個學生，選擇自己認同與喜愛的生活模式，

而不只是追尋一個不同於現狀的替代方案，讓學生再度被塑造。這些壓力也代

表著過去公民教育的不足，對於權利意識的不足與威權遺緒的未解。對於未來

，唯有持續的深化公民教育，隨時間進程才有機會結構性的全面改善。 


